关于印发《2021届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学院党总支：
现将《2021届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认真做好2021届毕业生组织关系接转工作。
中共武昌首义学院党委组织部
2021年6月9日


2021届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工作方案
根据学校《2021届毕业生离校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和工作部署，为做好2021届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工作,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时间安排
1.6月10日前，组织部进行工作布置，各学院组织学生党员个人填写组织关系接转信息（附件1）
2.6月15日前，各学院组织委员审核，提交组织部。
3.6月20日前，组织部审核通过后，各学院组织委员办理省内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网上接转手续及开具省外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4.6月22日前，各学院集中到组织部检查和核对学生党员档案材料，确认无误后，办理党员档案领取手续，并归入学生人事档案。同时将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资料也归入学生人事档案。
二、工作要求
1.各学院党总支要加强毕业生党员教育管理，组织召开毕业生党员组织生活会，教育毕业生党员带头做爱国荣校、文明离校的表率，激励毕业生党员坚定信仰，追求进步，今后在各方面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2.组织关系转往省内的毕业生党员，本人提供确定能接收组织关系的党组织名称后，由各学院组织委员统一在全国党员信息系统内进行网上填报。
3.组织关系转往省外的毕业生党员，由学院组织委员到组织部领取纸质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后开具。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可以在全国范围直接相互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省外介绍信抬头为党员本人提供的确定能接收组织关系，且具备预备党员审批权限的基层党委名称。
4.做好党员档案材料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资料归档。毕业生党员档案（包括《入党志愿书》及学校规定的相关材料），由各学院毕业生班辅导员到组织部核对确认后集中领取，并负责装入毕业生党员的人事档案中归档。保存在学院的入党积极分子相关培养材料（包括入党申请书、培养考察表、思想汇报等）也应整理装入学生档案，便于后续单位党组织对其继续进行培养教育。归档全过程要严格履行签字手续，谁签字谁负责。
 5.省外毕业生党员要及时将党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回执返回学校党委组织部(返回的方法可通过传真、微信、QQ等方式或邮寄)。由各学院组织委员将回执收齐后统一交组织部。省内毕业生党员去接转单位报到后要跟进接转单位网上审批情况，审批通过才算接转成功。
6.辅导员要提醒毕业生党员须在介绍信（网上或纸质）有效期限内与转入地党组织联系，以便转入地党组织及时办理接收手续。因故不能及时接转组织关系的（如组织关系介绍信有误、过期、遗失或者工作单位变更等），一定要在开出时间的6个月以内，即2021年12月31日前，回学校登记改派。开出时间超过6个月的，学校不再给予重新办理。（《党章》规定“党员如果无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
[bookmark: _GoBack]7.针对组织关系转接有困难党员，学院组织委员和辅导员要进行人性化服务，及时与学生党组织关系转入地党组织对接沟通，解决党组织关系转接过程中的实际困难。针对确无接收党组织的毕业生党员须填写《武昌首义学院暂缓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申请表》（附件2），经组织部审核后方可暂缓接转，且组织关系保留学校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组织关系暂存学校的党员，要指定专人负责，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掌握其思想情况，提醒其及时提交学习心得。其中预备党员须按期提出转正申请，及时完成转正程序。通过周到、细心、全覆盖的教育管理服务，确保组织关系暂存党员“离校不离党、分散不分心、流动不流失”。
